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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塊鏈及虛擬貨幣的治理模式課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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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數位經濟(Digital Economy)

區塊鏈(Blockchain)被許多人士譽為網際網路後的下一代革命性技術，甚至有稱它
將掀起「第四次工業革命」，顛覆性地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與模式。一般認為，

區塊鏈於未來將有相當廣泛的的應用場域，而「虛擬貨幣」（例如比特幣、乙太

幣）則為當今世界最主要應用。依憑區塊鏈技術而生的虛擬貨幣及與其密切相關

的「首次代幣發行」(ICO; initial coin offering)等新型態的商業活動、交易媒介、
財產權（數位商品 ？投資標的？）、籌資方式，已嚴重衝擊各國的金融監管制
度，甚至發生了相關詐欺、投資人發生重大損失、交易所遭駭客入侵等重大事

件，而各國主管機關，無不對此「先後表態」。有的國家是採完全禁絕的態度

（如中國），有的認為應在現行法規架構下認定其性質（如美國對於ICO），有
的國家則特別針對相關服務立法開放申請證照納管（如日本對於虛擬貨幣）。

而台灣呢？台灣政府除曾對上述二種新興商業活動的法律型態表示意見外，目前

似並無制定任何法規，政府面對區塊鏈的發展，似乎也尚無宏觀的對策。從政策

的角度，台灣政府究竟應以如何的態度及方式應對區塊鏈及虛擬貨幣的發展？台

灣向來為一科技島，理工人才質量兼具，從國家大戰略的角度，是否應把握區塊

鏈技術崛起的契機，抱持「若擋不住他，即擁抱他」的態度，積極制定有關法

規，建立等技術及新興模式友善的環境，使台灣能在這一波新技術及商業活動興

起的浪潮下，成為實質的獲益者，甚至進而佔有領先地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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